数字解读：芒市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第三产业基本情况之一

 
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现将芒市第三产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主要数据公布如下：
一、批发和零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芒市共有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906个，比2013年末增长1.85倍；从业人员6874人，增长18.68%。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批发业占43.4%，零售业占56.6%。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批发业占54.0%，零售业占46.0%（详见表4-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9.8%，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1%，外商投资企业占0.1%。

在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99.5%，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4%，外商投资企业占0.1%（详见表4-2）。

	表4-1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06
	6874

	批发业
	393
	3714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9
	150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86
	1716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22
	75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6
	5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24
	232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155
	1273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45
	144

	　贸易经纪与代理
	19
	93

	　其他批发业
	17
	26

	零售业
	513
	3160

	　综合零售
	55
	42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56
	198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36
	151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49
	228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5
	99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136
	1280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67
	497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66
	165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23
	120


	表4-2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906
	6874

	内资企业
	904
	6840

	　国有企业
	4
	248

	　集体企业
	2
	21

	　股份合作企业
	0
	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56
	694

	　股份有限公司
	9
	286

	　私营企业
	826
	5573

	　其他企业
	7
	18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
	30

	外商投资企业
	1
	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701797.9万元，比2013年末增长89.75%。其中，批发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536050.7万元，比2013年末增长192.94%，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65747.2万元，比2013年末下降55.51%。负债合计872983.5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066907.7万元（详见表4-3）。
	表4-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批发和零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1701797.9
	872983.5
	1066907.7

	批发业
	1536050.7
	746618.6
	879006.5

	　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13380.5
	6921.6
	6540.2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批发
	1254985.9
	599347.6
	490779.5

	　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批发
	4590.3
	4070.6
	21601.6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1.7
	1.7
	9.4

	　医药及医疗器材批发
	12531.6
	8146.2
	22355.5

	　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批发
	222657.4
	106440.8
	288049.2

	　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批发
	18850.9
	14382.5
	42248.1

	　贸易经纪与代理
	8802.7
	6991.5
	653.4

	　其他批发业
	249.7
	315.9
	6769.4

	零售业
	165747.2
	126364.9
	187901.2

	　综合零售
	8755.1
	8052.7
	14891.4

	　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专门零售
	4639.0
	3194.8
	6440.9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专门零售
	6670.4
	7115.3
	2918.7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专门零售
	24150.0
	15964.1
	10397.0

	　医药及医疗器材专门零售
	2034.6
	844.1
	1791.4

	　汽车、摩托车、零配件和燃料及其他动力销售
	86245.9
	57722.1
	117494.2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专门零售
	10604.8
	7214.2
	27899.1

	　五金、家具及室内装饰材料专门零售
	9707.3
	8589.3
	2249.7

	　货摊、无店铺及其他零售业
	12940.2
	17668.4
	3819.0


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83个，从业人员1979人，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186.21%和24.15%（详见表4-4）。
	表4-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83
	1979

	　道路运输业
	56
	1282

	　水上运输业
	0
	0

	　航空运输业
	0
	0

	　管道运输业
	0
	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10
	77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4
	40

	　邮政业
	13
	58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78157.7万元，比2013年末增长12.13%（详见表4-5）。
	表4-5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78157.7
	53715.5
	51979.3

	　道路运输业
	51608.3
	37642
	39605

	　水上运输业
	0.0
	0.0
	0.0

	　航空运输业
	0.0
	0.0
	0.0

	　管道运输业
	0.0
	0.0
	0.0 

	　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
	724.7
	128.9
	527.1

	　装卸搬运和仓储业
	17613
	11373.7
	3567.1

	　邮政业
	8211.7
	4571.0
	8280.1


三、住宿和餐饮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79个，从业人员1570人，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71.74%和55.91%。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住宿业占43.0%，餐饮业占57.0%。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住宿业占60.3%，餐饮业占39.7%（详见表4-6）。
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6.2%，外商投资企业占3.8%。在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99.1%，外商投资企业占0.9%（详见表4-7）。
	表4-6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9
	1570

	住宿业
	34
	946

	　　旅游饭店
	11
	661

	　　一般旅馆
	23
	285

	    民宿服务
	0
	0

	    露营地服务
	0
	0

	　　其他住宿业
	0
	0

	餐饮业
	45
	624

	　　正餐服务
	34
	336

	　　快餐服务
	1
	10

	　　饮料及冷饮服务
	3
	47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2
	221

	　　其他餐饮业
	5
	10


	表4-7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79
	1570

	内资企业
	76
	1556

	　国有企业
	0
	0

	　集体企业
	1
	1

	　股份合作企业
	0
	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14
	396

	　股份有限公司
	2
	15

	　私营企业
	58
	1142

	　其他企业
	1
	2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0
	0

	外商投资企业
	3
	14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70880.1万元，比2013年末增长122.19%。其中，住宿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62786.9万元，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093.2万元，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123.29%和114.05%。负债合计51893.4万元。全年实现年营业收入15718.9万元（详见表4-8）。
	表4-8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70880.1
	51893.4
	15718.9

	住宿业
	62786.9
	47332.6
	11327.4

	　　旅游饭店
	44139.6
	32933.9
	8901.5

	　　一般旅馆
	18647.4
	14398.7
	2425.9

	    民宿服务
	0
	0
	0

	    露营地服务
	0
	0
	0

	　　其他住宿业
	0
	0
	0

	餐饮业
	8093.2
	4560.8
	4391.5

	　　正餐服务
	7218.3
	4195.0
	3441.0

	　　快餐服务
	10.0
	8.0
	8.9

	　　饮料及冷饮服务
	723.9
	236.9
	599.6

	    餐饮配送及外卖送餐服务
	106.0
	120.8
	336.3

	　  其他餐饮业
	35.0
	0
	5.6


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116个，比2013年末增长4.27倍，从业人员1276人，比2013年末下降5.97%（详见表4-9）。
	表4-9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6
	127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7
	993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9
	69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00
	214


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7.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9%，外商投资企业占1.7%。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54.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7.4%，外商投资企业占37.7%（详见表4-10）。

	表4-10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
(个)
	从业人员
(人)

	合　计
	116
	1276

	内资企业
	113
	701

	　　国有企业
	1
	0

	　　集体企业
	0
	0

	　　股份合作企业
	0
	0

	　　联营企业
	0
	0

	　　有限责任公司
	5
	39

	　　股份有限公司
	3
	373

	　　私营企业
	104
	289

	　　其他企业
	0
	0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
	94

	外商投资企业
	2
	481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88115.6万元，比2013年末下降7.79%。负债合计85638.3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3802.6万元（详见表4-11）。
	表4-11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188115.6
	85638.3
	13802.6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180017.1
	81036.8
	126558.6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2962.1
	930.8
	7356.1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136.4
	3670.7
	2887.9


五、房地产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159个，比2013年末增长74.73%。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71个，物业管理企业39个，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27个，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36.54%、1.44倍和1.45倍。
2018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为1522人，比2013年末下降6.64%。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717，比2013年末下降20.77%，物业管理企业607人，增长18.32%，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95人，增长22.25%（详见表4-12）。
	表4-12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159
	1522

	　房地产开发经营
	71
	717

	　物业管理
	39
	607

	　房地产中介服务
	27
	95

	房地产租赁经营
	22
	103

	　其他房地产业
	0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全市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的资产总计为826079万元，比2013年末增长30.19%。其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803375万元，比2013年末增长31.7%，物业管理企4365万元，下降55.46%，房地产中介服务企业764.4万元，下降59.77%。负债合计729541.4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9707.1万元（详见表4-13）。

	表4-13　按行业中类分组的房地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826079.0
	729541.4
	79707.1

	　房地产开发经营
	803375.0
	711515.1
	74871.3

	　物业管理
	4365.0
	4620.5
	3189.5

	　房地产中介服务
	764.4
	321.6
	664.0

	　房地产租赁经营
	17574.7
	13084.2
	982.3

	　其他房地产业
	0
	0
	0


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一）企业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
2018年末，全市共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414个，从业人员5613人，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2.48倍和1.02倍。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租赁业占5.8%，商务服务业占94.2%。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租赁业占1.8%，商务服务业占98.2%（详见表4-14）。

	表4-14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14
	5613

	　租赁业
	24
	100

	　商务服务业
	390
	5513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中，内资企业占99.6%，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2%，外商投资企业占0.2%。
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内资企业占99.9%，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0.1%。（详见表4-15）。
	表4-15　按登记注册类型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

	 
	企业法人单位(个)
	从业人员(人)

	合　计
	414
	5613

	内资企业
	412
	5611

	　　国有企业
	10
	62

	　　 集体企业
	5
	31

	　　 股份合作企业
	2
	1

	　　 联营企业
	1
	0

	　　 有限责任公司
	56
	2951

	　　 股份有限公司
	5
	10

	　　 私营企业
	330
	2540

	　　 其他企业
	3
	1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1
	2

	外商投资企业
	1
	0


（二）主要经济指标。
2018年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611536.1万元，比2013年末增长3.32倍。其中，租赁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174万元，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610362.1万元。负债合计1696882.2万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6519.8万元。（详见表4-16）。

	表4-16　按行业大类分组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资产总计

（万元）
	负债合计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合　计
	2611536.1
	1696882.2
	36519.8

	　租赁业
	    1174.0
	     200.0
	   988.8

	　商务服务业
	 2610362.1
	 1696682.2
	 35531.0


注释：
[1]本公报中的企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
[2]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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